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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蔡雨薇

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清水江流域的宗祠文化，基于中原文化传播背景下，通过吸收整合汉族的文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民族特色

的区域文化。宗祠不仅是宗族祭祖、议事、教育的核心场域，更承担着在少数民族地区传递汉民族价值取向与道

德规范的功能。这种多维度文化建构，赋予宗祠在民族社会中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与现实作用：它既是传统文化

的守护者，也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其独特的文化融合路径与运行机制，为理解民族文化互动提供典型样本，更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特殊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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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年间，朝廷在黔东南大举推行改土归流，设

“新疆”六厅，结束了当地苗侗族群“无君长、不相统

属”的自治状态。天柱地区的族谱多修于乾隆年间，这

一现象直观折射出地处华夏文明边缘的少数民族，对儒

家文化与大一统国家的广泛认同。族谱中记载的许多家

规、族训，涵盖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宗族内部秩序、家

庭伦理准则、邻里相处之道以及个人品德修养等多个层

面，牌匾上多刻有汉文化中的“孝悌忠信”揭示了国法

和家规的相融。[1]从清水江流域的实践来看，宗祠以族

谱编修、碑刻记载构建起多民族共享的祖源记忆，其文

化符号、制度实践与社会治理的多元互动，使其成为联

结历史与当下、本土与跨境的重要文化纽带。

1 宗祠文化的多民族融合

清水江下游的宗祠文化与明清以来该区域木材贸

易活动密切相关，而木材贸易又与清政府在“苗疆”的

改土归流设官建制直接关联。[2]受经济发展与多元文化

交融影响，不断有汉族移居至清水江流域，与当地少数

民族进行充分的交流交融，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儒家

思想文化的影响，在不断交融中，形成了该流域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共存格局。

在清水江流域的文化传播中，宗祠建筑与族谱编纂

构成了儒家思想传播的两大支柱。这种文化传播模式具

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通过祠堂修建与族谱编撰的双

重建构，实现了儒家伦理的具象化表达；其二，以宗祠

为主要教育场所，既满足了中央王朝“以儒化夷”的治

理需求，又适应了地方家族自我管理的现实需要；其三，

宗祠管理呈现出明显的协同治理特征，在官府政策引导、

士绅领头以及各族成员共同参与下，掀起了一场跨越村

寨的祠堂修建热潮，使儒家文化得以通过宗族网络渗透

到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3]

由于受汉文化影响，苗、侗民族的宗族形态表现逐

渐从原生自发的原始形态向汉文化形态过渡，苗、侗子

弟读书应试，学习儒家思想，汉、苗、侗民众的融合更

加进一步加深了。[3]直至民国年间，天柱县的宗祠数量

已超过 100 座，其建筑风格多数采用精致典雅的徽派样

式。这些宗祠多以木材为核心搭建，四周再堆砌砖墙，

各类浮雕与彩绘图案琳琅满目。彩绘内容多取材于各姓

氏的历史著名人物或经典历史故事，也常融入龙凤等吉

祥纹样。天柱县三门塘刘氏宗祠的牌楼则兼具西方哥特

式建筑与传统文化元素，这种中西文化合璧的宗祠，更

是展现了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4]

2 从宗祠认同到国家认同

2.1 构建民族集体记忆

在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变迁中，族群记忆的建构呈现

出独特的文化适应性。当地土著族群通过同姓联宗的方

式，与内地汉族建立血缘联系，从而重构自身的祖源叙

事。这种记忆重构现象源于两个关键动因：一方面，移

民潮带来的族群格局变动，促使原本缺乏共同历史渊源

的群体产生建构集体记忆的需求；另一方面，在文化融

合的背景下，祖源记忆的再造成为边缘族群获取社会资

源的重要手段。其中以军事移民最为普遍，以杨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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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作为黔东南大姓的杨姓，大多自称是唐末五代杨

再思的后代。相传杨再思十四岁便随父征战，战功赫赫，

待他去世后，被数百万杨姓族人尊奉为共同祖先。[5]清

代中央王朝大力推动宗祠制度规范化，巧妙将其从原始

族群认同的纽带，转化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在西南

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朝廷通过推崇宗祠祭祀、规范族

谱纂修等方式，将儒家伦理与国家礼制悄然植入当地文

化。宗祠中“孝悌忠信”的壁画与族规，既契合了少数

民族敬祖睦族的传统，又把国家倡导的道德准则深植人

心。各族民众在参与宗祠活动时，逐渐接受国家主流价

值观，个体对宗族的认同也延伸为对国家的归属。宗祠

由此成为中央与地方的文化桥梁，让国家意志顺着血缘

脉络，自然渗透进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实现了边疆治

理与文化认同的深度融合。[6]

2.2 从血缘认同到文化认同

清水江流域内的各类民间文书多采用汉字书写，且

严格遵循官方格式规范。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让当地

少数民族得以保留自身独特的族群性质与文化基因，又

推动他们逐步认同并接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国家主

流文化体系。以“孝”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在天柱县流域

的宗祠墙题中留下了鲜明印记：渡马杨氏、白市杨氏、

凤城袁氏、北岭乐氏等宗祠，于大门两侧塑有“忠”“孝”

二字；社学桥联伍氏、岩古吴氏等宗祠，则在正面两侧

下方镌刻“忠信”“孝悌”四字；兴坡潘氏宗祠内墙题有“忠、

孝、廉、节”四字；高酿三寨罗氏宗祠门上更悬有“忠孝

堂”匾额。这些遍布宗祠的文字符号，将传统伦理具象

化，成为宗族文化传承的无声载体。[7]

清水江流域的宗祠，以祭祀祖先、兴学办学、议事

集会等活动为载体，持续向各族民众传播儒家伦理；其

匾额上的忠孝题词、梁柱间的耕读雕刻等文化符号，更

将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念具象化，成为当地族群认同国家

文化、融入国家治理的生动表达。在清水江流域这一特

定文化空间中，受木材贸易等经济活动驱动，文化互动

频率显著加快，以宗祠为代表的汉文化建筑随之兴起。

但深入探究便会发现，这些文化载体的内核仍以少数民

族文化为主体，既体现了对汉文化的包容吸纳，更坚守

着自身文化的根脉。不同族群文化碰撞互动时，各文化

要素往往相互渗透、深度融合。一些契合地域发展需求

的文化特质，逐渐被各族群接纳吸收，为流域共同地域

文化的形成筑牢根基。各族群文化在吸收他者文化过程

中，始终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

2.3 宗族治理融合国家治理

在清水江流域的民族社会里，宗祠作为承载祖先崇

拜的核心场域，几乎每个宗族都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族规

族训。在传统社会的自治格局下，这些族规族训兼具惩

戒与教化双重功能，黎平县有一份《六洞款》中记载：

“族内纠纷，先告宗祠；不服裁决，再禀官府。”这一

规定清晰地表明，宗祠是民间纠纷的首要调解机制，大

多民众也都遵循由来已久的习惯，在国家法深入之前，

宗祠调解是重要的先行环节。

其次，宗祠在经济领域发挥着组织功能，宗祠在木

材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木材归属、林田租佃、产地划

分等许多问题都是族人进行商量，使宗祠成为地方经济

与国家市场体系的连接器。各宗族的族规家训，多由族

中德高望重者牵头制定，再经合族商议后共同执行。一

旦族内发生纠纷，或是有族人违犯族规，宗祠便成为族

长行使族法权力的核心场所，负责对违规行为进行相应

惩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祠如同宗族内部的“法庭”，

承载着规范族人行为、维护宗族秩序的“规训与惩罚”

功能，是传统社会基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宗祠不仅是民众的精神殿堂，更有着实际调解功能，

成为古代国家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宗祠的功能不断拓

展整合，宗族依托宗祠调解民间纠纷、管理民众，既强

化了少数民族对国家政治体系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也为

传统地方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基层智慧，实现了地方与国

家治理的良性互动。

3 宗祠文化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

代价值

作为该流域苗、侗等民族儿女的精神寄托，宗祠在

历史风雨中屹立数百年，其存续自有内在合理性。它不

仅承载着报本思源、敬宗收族的核心价值，更作为传统

社会的基层单元，发挥着凝聚族人、维系长幼秩序，撰

谱立规、强化宗族认同，教育族众、激励成才，调解纠

纷、维护内部稳定，传承文化、淳化乡风民俗等多重作

用，对当代社会发展仍具积极借鉴意义。[7]改革开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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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物质追求逐渐成为社会

主流价值取向，人们开始意识到信仰缺失和文化根基动

摇的问题。正是这种现代性困境，为宗祠文化的当代复

兴提供了现实土壤。

宗祠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文化价值与社会

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在空间维度上，宗祠既是文化记忆的储存库，又是

文化实践的展演场。使宗祠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

纽带。在符号维度上，通过祠规祖训、祭祀仪式、建筑

装饰等符号系统，宗祠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文化表达体系。

这些符号既包括制度化的祠规祠训，也包含仪式化的祭

祀活动，还有物质化的艺术传承，共同构成了宗祠文化

丰富的内涵。在社会维度上，宗祠成为族众彰显社会地

位、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通过参与宗祠活动，个

体既强化了族群认同，又确立了自身的社会坐标，为自

治融合国家治理提供了新路径，展现了法治的多元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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